附件2：

评审评分表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1
	单位证明
	10分
	具备完整单位证明材料得10分，每少一项扣减2分，扣完为止。

	2
	服务方案
	40分
	第一个档次（40分）：项目实施方案对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理解较准确，方案内容详细、具体、科学且针对性强的；

第二个档次（35分）：项目实施方案对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理解准确，方案内容具体、合理且具有针对性的；

第三个档次（30分）：项目实施方案对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理解准确，方案内容合理但缺乏针对性的；

第四个档次（20分）：项目实施方案对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理解存在偏差或服务方法选择不合理的。

备注：未提供项目实施方案的不得分。

	3
	服务承诺
	20分
	第一个档次（20分）：服务质量承诺内容完整、详细，承诺响应及时、措施完善且针对性强，完全满足采购人实际需求，违约责任全面、具体、明确的；

第二个档次（15分）：服务质量承诺内容完整，承诺响应不够及时、措施完善且具有针对性，满足采购人实际需求，违违约责任具体、明确的；

第三个档次（10分）：服务质量承诺内容缺漏，承诺响应较慢、具有一定的措施但针对性差，难以满足采购人实际需求，具有违约责任承诺的；

备注：未提供服务质量承诺及保障措施的不得分。

	4
	服务价格
	10分
	报价在满足采购要求并在预算控制范围内最低为优先，供应商不得哄抬或低于成本价报价，按各投标单位报价与最低报价的差值绝对值进行排序，差值绝对值最小的排名第1，为10分，按排名每递减1名扣2分，扣完为止。

	5
	业绩经验
	20分
	每提供一份近年类似项目业绩证明材料的得5分，满分20分。

备注：

1.近三年指2022年1月1日起至今；

2.类似业绩指供应商独立完成的印刷出版类项目业绩（行业及地域均不作限制），金额不限；

3.业绩证明材料为中标/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合同首页、标的及金额所在页及合同签字盖章页）等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电子签章）；

4.未提供业绩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不齐全、无法体现业绩内容的，不得分。


